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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
斯
蘭
世
界
地
域
廣
袤
，
在

長
達
一
千
四
百
年
的
發
展
中
，
孕

育
出
兼
具
伊
斯
蘭
宗
教
特
性
（
共

同
性
）
、
地
方
文
化
特
色
（
互
異

性
）
的
宗
教
與
世
俗
兩
大
類
的
藝

術
文
物
。
其
中
最
重
要
者
為
建
築

（
清
真
寺
、
陵
寢
、
宮
殿
等
）
，

以
及
書
本
藝
術
（
手
抄
繪
本
、
書

法
、
裝
幀
等
）
，
其
次
為
織
品
、

金
屬
器
皿
、
陶
器
、
玻
璃
等
，

展
現
在
西
伊
斯
蘭
地
區
（
環
地
中

海
）
、
非
洲
（
東
非
、
西
非
）
、

小
亞
細
亞
之
土
耳
其
（
含
東
南

歐
）
、
東
伊
斯
蘭
地
區
（
地
中
海

東
岸
以
東
，
含
內
陸
亞
洲
）
、
中

國
（
漢
地
、
新
疆
）
，
以
及
印
度

半
島
北
部
（
含
西
亞
）
、
東
南
亞

（
馬
來
西
亞
、
印
尼
）
等
各
個
伊

斯
蘭
文
化
圈
中
，
呈
現
出
豐
富
且

複
雜
的
伊
斯
蘭
藝
術
面
貌
。

對
於
伊
斯
蘭
的
藝
術
文
物

除
了
做
出
直
觀
上
的
賞
析
之
外
，

亦
尚
需
理
解
伊
斯
蘭
教
的
教
義
與

認
識
伊
斯
蘭
藝
術

駱
愛
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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實
踐
、
阿
拉
伯
與
波
斯
等
文
學
作

品
、
相
關
語
言
與
民
族
，
以
及
整

體
伊
斯
蘭
世
界
發
展
脈
絡
等
，
始

能
進
一
步
理
解
文
物
的
風
格
與
傳

承
。
此
外
，
對
於
伊
斯
蘭
藝
術
的

贊
助
者
、
畫
師
與
工
匠
、
多
元
性

的
地
域
文
化
差
異
等
亦
須
關
照
。

伊
斯
蘭
藝
術
知
識
體
系
龐

大
，
內
容
豐
富
浩
繁
，
實
無
法
敘

述
於
一
文
，
然
筆
者
不
揣
翦
陋
，

初
步
嘗
試
綜
合
西
方
伊
斯
蘭
藝
術

史
者
之
論
述
，
釐
清
脈
絡
並
摘
其

要
者
，
疏
漏
之
處
，
在
所
難
免
，

敬
請
讀
者
指
正
。

伊
斯
蘭
世
界
的
興
起
與
擴
張

穆
罕
默
德
（
五
七

○
─

六
三
二
）
於
七
世
紀
創
建
伊
斯

蘭
教
，
辭
世
後
，
伊
斯
蘭
經
歷

四
大
哈
里
發
時
期
（
六
三
二─

六
六
一
，
麥
加
和
麥
地
那
為
中

心
）
、
倭
馬
亞
王
朝
（
六
六
一─

七
五○

，
大
馬
士
革
為
中
心
）
，

以
及
阿
巴
斯
王
朝
（
七
五○

─

一
二
五
八
，
巴
格
達
為
中
心
）
。

伊
斯
蘭
教
在
向
東
、
向
西
極
至
發

展
後
，
擴
張
為
一
個
遼
闊
地
理
面

積
的
伊
斯
蘭
世
界
。

印度　《古蘭經》文法註解　紙質抄本　約西元1500年　30×21.5公分　國立故宮博物院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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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
斯
蘭
文
明(

或
者
可
以
說

是
阿
拉
伯\

伊
斯
蘭
文
明)

的
發

展
至
一
二
五
八
年
之
際—

蒙
古

（
韃
靼
）
宗
王
旭
烈
兀
入
侵
巴
格

達
，
並
於
一
二
五
六
年
在
波
斯

建
立
伊
利
汗
國
（
一
二
五
六─

一
三
五
三
）
之
後
，
伊
斯
蘭
世
界

或
可
更
明
確
地
劃
分
為
東
伊
斯
蘭

地
區
與
西
伊
斯
蘭
地
區
，
兩
者
雖

皆
從
屬
伊
斯
蘭
文
明
，
並
受
其
宗

教
之
廣
泛
與
深
刻
影
響
，
但
卻
各

自
發
展
歷
史
，
各
有
朝
代
更
迭
、

宗
教
派
別
、
民
族
與
語
言
更
替
，

而
最
終
形
成
伊
斯
蘭
文
明
的
兩

大
亞
文
明
區—

泛
阿
拉
伯\

伊
斯

蘭
文
明
（p

a
n
 
A

r
a
b
ic

-Is
la

m
ic

）

與
泛
波
斯\

伊
斯
蘭
文
明
（p

a
n
 

P
e
rs

ia
n
-Is

la
m

ic

）
，
此
後
各
自
繁

衍
並
派
生
出
獨
特
風
格
的
藝
術
建

築
與
文
物
。

簡
言
之
，
伊
斯
蘭
宗
教
與

文
化
是
母
體
，
猶
如
主
幹
，
之
後

再
分
長
出
阿
拉
伯
與
波
斯
兩
大
支

幹
，
支
幹
又
再
伸
展
出
各
個
朝
代

的
枝
枒
，
並
各
自
開
花
結
果
，
而

整
個
大
樹
的
生
長
代
表
著
地
域
擴

張
，
同
時
並
承
載
深
厚
文
化
之
整

體
伊
斯
蘭
文
明
的
進
程
。
於
此
伊

斯
蘭
教
經
典
《
古
蘭
經
》
與
阿
拉

駿馬圖　印度　莫臥爾帝國時期　紙上不透明水彩 金 墨水　約西元1650年　含框40.5公分 寬55.7公分　大英博物館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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苦修僧侶集會圖　印度　莫臥爾帝國時期　紙上不透明水彩　西元1630-31年　21.9公分 寬14.8公分　大英博物館藏



69 故宮文物月刊‧第288期 682007 年 3 月69 故宮文物月刊‧第288期 682007 年 3 月

伯
語
始
終
貫
穿
其
中
，
成
為
各
個

伊
斯
蘭
果
實
的
共
同
性
與
普
遍

性
。

八
世
紀
中
葉
之
前
的
伊
斯

蘭
文
明
以
阿
拉
伯
文
化
為
主
，

上
承
拜
占
廷
、
羅
馬
與
希
臘
文

明
，
勢
力
及
至
非
洲
時
，
則
加

入
了
埃
及
原
有
的
基
督
教
科
普

特
（C

o
p
t
ic

）
、
北
非
柏
柏
人

（B
a
r
b
a
r

）
等
當
地
既
有
的
地
域

性
文
化
，
除
了
承
續
地
中
海
四
周

環
岸
的
發
展
之
外
，
伊
斯
蘭
並
直

接
進
入
西
西
里
島
與
伊
比
利
半
島

發
展
。八

世
紀
中
葉
之
後
，
以
巴
格

達
為
中
心
的
阿
巴
斯
王
朝
則
在
伊

斯
蘭
宗
教
、
阿
拉
伯
文
化
與
語
言

的
根
基
上
，
加
進
大
量
波
斯
與
突

厥
的
因
子
，
進
而
在
一
二
五
八
年

之
後
，
甚
至
形
成
奠
基
於
波
斯
文

明
的
波
斯
化
伊
斯
蘭
文
明
體
系—

即
泛
波
斯\

伊
斯
蘭
文
明
，
強
烈

影
響
中
亞
與
北
印
度
的
伊
斯
蘭
發

展
。
中
亞
的
伊
斯
蘭
文
化
是
以
地

處
中
亞
兩
河
流
域
（
阿
姆
河
與
錫

爾
河
之
間
）
的
河
中
地
區
為
主
，

且
以
文
化
高
度
發
展
之
薩
曼
王
朝

（S
a
m

a
n
id

s

，
八
七
四─

一○
○

一
）
為
軸
心
，
輻
射
擴
散
至
四
周

的
突
厥
伊
斯
蘭
王
朝
，
爾
後
再
由

其
交
接
給
十
三
世
紀
後
進
入
中
亞

的
蒙
古
諸
汗
國
。
此
外
，
佛
教
、

中
國
，
以
及
吐
蕃
（
西
藏
）
的
文

化
皆
曾
影
響
中
亞
伊
斯
蘭
文
化
與

藝
術
。簡

言
之
，
十
三
世
紀
之
後
的

伊
斯
蘭
世
界
廣
域
，
因
地
域
、
民

族
、
文
化
、
意
識
等
因
素
明
顯
地

一
分
為
二
個
支
系
，
即
大
致
以
伊

拉
克
之
西
為
泛
阿
拉
伯\

伊
斯
蘭
文

明
，
主
要
地
域
為
地
中
海
東
岸
、

肥
沃
月
彎
地
區
、
北
非
、
伊
比
利

半
島
，
並
涉
入
小
亞
細
亞
。
伊
拉

克
以
東
則
為
泛
波
斯\

伊
斯
蘭
文
明

披
及
之
處
，
主
要
地
域
為
伊
朗
與

中
亞
、
西
亞
，
並
涉
入
北
印
度
、

中
國
（
新
疆
與
漢
地
的
西
北
）
，

以
及
東
南
亞
地
區
。
是
故
學
者
在

持龍頭手杖的苦修僧　印度　莫臥爾帝國時期　紙上不透明水彩及金　

約西元1570年　高19公分 寬12.8公分  大英博物館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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論
述
阿
拉
伯\

伊
斯
蘭
文
化
之
際
，

其
範
疇
較
少
包
含
泛
波
斯\

伊
斯
蘭

文
明
所
及
地
域
。
此
外
，
筆
者
認

為
泛
波
斯\

伊
斯
蘭
文
明
的
藝
術
成

就
頗
巨
，
約
可
佔
整
體
伊
斯
蘭
藝

術
成
就
百
分
之
六
十
強
，
其
中
強

烈
受
到
波
斯
因
子
影
響
。

大
西
洋
東
岸
至
太
平
洋
西

岸
的
這
片
廣
域
在
七─

十
八
世

紀
之
間
，
或
多
或
少
皆
受
到
伊

斯
蘭
文
明
的
影
響
，
重
者
成
為
伊

斯
蘭
教
國
家
，
輕
者
成
為
一
國

之
信
仰
伊
斯
蘭
教
的
民
族
，
因
此

關
注
伊
斯
蘭
宗
教
與
文
化
成
為

一
個
重
要
的
課
題
。
對
於
伊
斯
蘭

藝
術
而
言
，
它
的
發
展
奠
基
在
承

接
各
類
文
化
，
而
它
們
直
接
或
是

間
接
地
作
為
伊
斯
蘭
文
物
形
式
與

美
學
展
現
的
「
祖
本
」
（
原
型
、

p
ro

to
ty

p
e

）
。

伊
斯
蘭
藝
術
的
特
色

時
間
、
空
間
的
跨
度
大

由
上
述
伊
斯
蘭
世
界
發
展
簡

述
得
知
，
伊
斯
蘭
藝
術
產
生
的
空

間
極
東
可
達
太
平
洋
西
岸
的
中
國

境
內
，
極
西
為
大
西
洋
東
岸
的
北

非
、
伊
比
利
半
島
，
南
至
東
南
亞

的
印
尼
、
馬
來
西
亞
，
北
至
土
耳

其
與
中
亞
北
境
。
在
這
片
廣
域
與

一
千
四
百
年
的
時
間
長
廊
中
，
伊

斯
蘭
藝
術
在
各
個
區
域
內
醞
釀
成

形
，
成
為
各
具
獨
特
風
格
的
藝
術

形
式
。為

伊
斯
蘭
藝
術
挹
注
財
力
，

並
且
讚
許
藝
術
表
現
形
式
的
贊
助

者
是
帝
王
、
宗
室
、
后
妃
、
王
公

貴
族
、
富
者
與
宗
教
領
袖
等
，
其

所
屬
的
王
朝
或
為
地
方
性
的
政

權
，
或
為
伊
斯
蘭
帝
國
。
於
此
筆

者
嘗
試
將
西
方
學
者
論
述
與
伊
斯

蘭
藝
術
相
關
的
主
要
伊
斯
蘭
朝
代

的
框
架
綜
述
如
下
：
首
先
如
前

述
，
伊
斯
蘭
文
明
最
初
歷
經
以

阿
拉
伯
文
化
為
主
體
的
四
大
哈
里

發
、
倭
馬
亞
王
朝
，
以
及
之
後
的

阿
巴
斯
王
朝
。

西
伊
斯
蘭
地
區
大
致
可
分

為
地
中
海
東
岸
、
埃
及
、
北
非
，

中國賢者向伊兒汗國王完者都獻書圖　阿富汗 赫拉特　紙上不透明水彩 金和墨水　

約西元1425年　高33.8公分 寬23公分　大英博物館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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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及
伊
比
利
半
島
（
以
今
日
西
班

牙
南
部
為
主
） 

四
塊
地
區
。
埃

及
與
敘
利
亞
兩
地
皆
歷
經
倭
馬
亞

與
阿
巴
斯
兩
朝
，
在
阿
巴
斯
期

間
，
尚
有
一
突
厥
武
士
建
立
的
土

倫
王
朝
（T

u
lu

n
id

s

，
八
六
八─

九○

五
，
開
羅
為
中
心
）
，
接
下

來
是
法
蒂
瑪
王
朝
（F

a
tim

id
s

，

九○

九─

一
一
七
一
，
開
羅

為

中

心

）

、

艾

育

比

王

朝

（A
y

y
u

b
i
d

s

，
一
一
七○

─

一
二
五○

，
開
羅
為
中
心
）
，
以

及
馬
木
路
克
王
朝
（M

a
m

lu
k
s

，

一
二
五○

─

一
五
一
七
，
開
羅
為

中
心
）
。
十
六
世
紀
之
後
，
兩
地

成
為
奧
斯
曼
土
耳
其
帝
國
的
疆

域
。

阿
拉
伯
人
稱
呼
北
非(

除

去
埃
及

)

為
「
馬
格
理
布
」

（M
a
g
h
r
ib

）
，
意
譯
為
阿
拉
伯

人
的
「
西
方
之
地
」
，
此
地
的

伊
斯
蘭
文
明
進
程
頗
為
瑣
細
繁

雜
，
在
歷
經
倭
馬
亞
之
後
，
進
入

伊
德
瑞
斯
德
王
朝
（I

d
r
is

id
s

，

七
八
八─

九
七
四
，
摩
洛
哥
非

斯f
e
z

為
中
心
）
、
阿
格
拉
比

王
朝
（A

g
h

l
a
b

i
d
s

，
八○

○

─

九○

九
，
突
尼
西
亞
蓋
亞
宛

K
a
ir

o
u
a
n

為
中
心
）
，
之
後
是
日

瑞
德
王
朝
（Z

ir
id

s

，
九
七
二─

一
一
四
八
，
蓋
亞
宛
為
中
心
）
與

哈
瑪
帝
德
王
朝
（H

a
m

m
a
d
id

s

，

一○

一
五─

一
一
五
二
，
阿
爾

及
利
亞
為
中
心
）
。
馬
瑞
尼
德

王
朝
（M

e
r
in

id
s

，
一
二
一
六─

一
四
七○

，
非
斯
為
中
心
）
、

馴鷹者　伊朗 加茲溫　伊朗薩非王朝　紙上不透明水彩及金　

約西元1580年　高15公分 寬8公分　大英博物館藏

伊斯蘭世界16世紀—18世紀簡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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哈
夫
西
德
王
朝
（H

a
f
s
i
d

s

，

一
二
二
八─

一
五
七
四
，
以
突
尼

西
亞
突
尼
斯T

u
n
is

為
中
心
）
。

伊
比
利
半
島
所
歷
經
的

伊
斯
蘭
王
朝
，
始
自
大
馬
士
革

的
倭
馬
亞
王
朝
的
分
支
王
朝
，

或
稱
之
為
科
多
巴
哈
里
發
王
朝

（
七
五
五─

一○

三
一
，
伊
比

利
半
島
的
科
多
巴C

o
r
d
o
b
a

為
中

心
）
，
在
其
滅
亡
之
後
分
出
更
多

的
小
王
朝
。
之
後
是
摩
拉
威
德
王

朝
（A

lm
o
r
a
v
id

，
一○

五
六─

一
一
四
七
，
伊
比
利
半
島
的
塞
維

亞S
e
v
ille

和
摩
洛
哥
的
馬
拉
喀
什

M
a
r
r
a
k
e
s
h

為
中
心
）
、
摩
哈
德

王
朝
（A

lm
o
h
a
d
s

，
一
一
三○

─

一
二
六
九
，
塞
維
亞
和
馬
拉
喀
什

為
中
心
）
，
以
及
最
終
的
納
斯
瑞

德
王
朝
（N

a
s
r
id

s

，
一
二
三
二─

一
四
九○

，
伊
比
利
半
島
的
格
納

達G
ra

n
a
d
a

為
中
心
）
，
其
中
摩
拉

威
德
、
摩
哈
德
王
朝
的
勢
力
皆
曾

進
入
北
非
。
一
四
九
二
年
之
後
，

伊
斯
蘭
王
朝
與
文
化
退
出
伊
比
利

半
島
，
取
而
代
之
的
是
基
督
教
文

明
，
然
而
所
遺
留
下
來
的
豐
碩
伊

斯
蘭
物
質
文
明
，
成
為
伊
斯
蘭
在

南
歐
永
遠
的
印
記
。

薩
曼
王
朝
（S
a
m

a
n
id

s

，

八
七
四─

一○
○

一
，
中
亞
布
哈

拉B
u
k
h
a
r
a

為
中
心
）
對
於
四
周

的
突
厥
部
落
與
王
朝
的
伊
斯
蘭
化

過
程
中
起
了
極
為
重
要
的
催
化

作
用
。
他
們
是
塞
爾
柱
土
耳
其

王
朝
（S

e
lj

u
q
s

，
一○

三
八─

一
一
九
四
，
伊
拉
克
的
巴
格
達
、

伊
朗
的
伊
斯
法
罕I

s
f
a
h
a
n

為
中

心
）
，
以
及
小
亞
細
亞
之
「
羅

姆
」
（R

u
m

）
的
塞
爾
柱
王
朝

（S
e
lju

q
s
 
o
f 

R
u
m

，
一○

七
七

─

一
三○

七
，
土
耳
其
伊
茲
尼
克

Iz
n
ik

、
孔
亞K

o
n
y
a

為
中
心
）
，

由
於
阿
拉
伯
人
稱
呼
東
羅
馬
帝
國

（
拜
占
廷
帝
國
）
為
「
羅
姆
」
，

故
位
於
東
羅
馬
之
地
的
塞
爾
柱
人

有
此
稱
呼
。

十
三
世
紀
伊
朗
與
中
亞

的
歷
史
幾
乎
就
是
蒙
古
宗
王
與

其
後
裔
的
天
下
，
在
皈
依
伊
斯

蘭
教
之
後
，
意
味
著
被
納
入
伊

斯
蘭
世
界
的
範
疇
。
他
們
進
而

贊
助
並
創
造
出
精
美
絕
倫
的
建

築
與
藝
術
作
品
，
成
為
伊
斯
蘭

藝
術
中
極
為
耀
眼
的
成
果
。
伊

朗
的
伊
利
汗
國
（I

lk
h
a
n
id

s

，

一
二
五
六—

一
三
五
三
，
大
布
里

茲T
a
b
r
iz

和
蘇
丹
尼
耶S

u
lta

n
ie

h

為
中
心
）
創
立
者
是
成
吉
思
罕

的
孫
子
旭
烈
兀
（
二
一
一
五─

一
三
五
三
）
，
接
續
者
是
帖
木

兒
帝
國
（T

im
u
r
id

s

，
一
三
七
八

─

一
五○

六
，
撒
馬
爾
罕
為
中

心
）
。
此
外
，
另
有
白
羊
王

朝
（A

q
 
Q

o
y
u
n
lu

，
一
三
七
八

─

一
五○

八
）
與
黑
羊
王
朝

（K
a
r
a
 
Q

o
y
u
n
lu

，
一
四○

七─

一
四
六
八
）
。

印
度
伊
斯
蘭
化
的
過
程
始

自
哥
疾
寧
王
朝
（G

h
a
z
n
a
v
id

s

，

九
七
七─

一
一
八
六
）
與
古
力

王
朝
（G

h
o
r
id

s

，
一
一
四
八─

一
二
一
五
）
，
然
此
兩
個
信
仰

伊
斯
蘭
教
的
突
厥
王
朝
僅
視
印

度
為
征
服
地
，
掠
寶
而
去
，
並

未
建
立
當
地
的
地
方
政
權
。
第

一
個
印
度—

伊
斯
蘭
地
方
獨
立

政
權
始
自
十
二
世
紀
末
葉
，
創

立
者
古
特
巴˙

丁˙

阿
亞
貝
克

（Q
u
tb

 
a
l-D

in
 
A

y
b
a
k

，
一
二○

六─

一
二
一○

）
為
宗
主
國
古
力

王
朝
的
突
厥
武
士
，
此
後
印
度
進

入
德
里
蘇
丹
王
朝
（S

u
lt

a
n
a
t
e
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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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
f
 
D

e
lh

i

，
亦
稱
奴
隸
王
朝
，

一
二○

六─

一
五
二
六
）
時
期
。

十
六
世
紀
的
莫
臥
爾
帝
國
最
初

的
建
立
者
為
巴
布
爾
（B

a
b
u
r

，

一
五
二
六─

一
五
三○

）
，
後

繼
者
為
阿
克
巴
爾
（A

k
b

a
r

，

一
五
五
六─

一
六○

五
）
、
賈

汗
吉
爾
（J

a
h

a
n
g
ir

，
一
六○

五─

一
六
二
七
）
與
沙
加
汗

（S
h
a
h
 
J
a
h
a
n

，
一
六
二
八─

一
六
五
七
）
，
是
印
度
伊
斯
蘭
風

格
形
成
的
重
要
階
段
與
人
物
。

十
六
世
紀
之
際
，
伊
斯
蘭

世
界
大
致
已
分
為
三
大
帝
國
，
位

於
今
日
土
耳
其
的
奧
斯
曼
土
耳
其

帝
國
（O

tto
m

a
n

，
一
二
五
六─

一
九
一
二
，
布
爾
薩B

u
r
s
a

、
伊

斯
坦
堡
為
中
心
）
、
伊
朗
的
薩
發

威
帝
國
（S

a
f
a
v
id

s

，
一
五○
六

─

一
七
二
二
，
伊
斯
法
罕
等
地

為
中
心
）
，
以
及
印
度
的
莫
臥
爾

帝
國
（M

u
g
h
a
l

，
一
五
二
六─

一
八
七
五
，
以
德
里
、
阿
格
拉

A
g
ra

為
中
心
）
。

伊
斯
蘭
教
與
其
文
明
至
十
六

世
紀
為
止
，
東
向
早
已
擴
展
至
東

南
亞
與
中
國
的
新
疆
、
漢
地
，
並

在
當
地
發
展
出
具
有
強
烈
地
域
性

特
色
的
文
物
，
然
而
在
西
方
伊
斯

蘭
藝
術
學
者
的
相
關
論
述
中
較
少

提
及
。
以
中
國
漢
地
為
例
，
中
國

樓
宇
式
的
清
真
寺
、
中
國
式
的
阿

拉
伯
文
書
體
、
回
回
文
瓷
器
與
金

屬
器
皿
（
爐
瓶
三
事
）
等
，
皆
具

中
國
「
漢
式
」
風
格
，
明
顯
呈
現

出
接
受
「
漢
化
」
過
程
的
洗
禮
；

然
而
，
此
兩
處
的
伊
斯
蘭
藝
術
文

物
的
數
量
、
種
類
與
質
地
，
較
伊

斯
蘭
核
心
地
區
（
中
亞
與
中
東
）

落
差
頗
大
。

宗
教
性
與
世
俗
性
兼
具

伊
斯
蘭
藝
術
最
突
出
的
特

色
為
飽
富
宗
教
性
，
尤
其
是
藝
術

體
系
中
至
關
重
要
的
建
築
，
其
中

以
清
真
寺
為
首
，
其
他
諸
如
經
學

院
、
修
道
所
，
以
及
宗
教
聖
者
的

陵
墓
為
輔
，
於
此
具
像
且
形
式
化

地
呈
現
出
伊
斯
蘭
宗
教
的
信
仰
體

系
、
思
維
與
宗
教
實
踐
（
五
功─

唸
、
禮
、
齋
、
課
、
朝
）
。
伊
斯

蘭
藝
術
具
有
強
烈
服
務
宗
教
的
性

質
，
清
真
寺
成
為
伊
斯
蘭
教
的
一

個
象
徵
，
為
信
仰
者
穆
斯
林
向
心

與
造
訪
的
處
所
，
亦
即
具
體
實
踐

了
一
個
地
區
的
伊
斯
蘭
化
，
可
以

小
至
一
個
社
區
，
也
可
大
至
一
個

帝
國
。清

真
寺
的
內
、
外
各
個
組
成

部
位
，
例
如
指
向
朝
向
（q

ib
la

，

朝
拜
的
方
向
，
即
麥
加
方
向
）
的

聖
龕
或
是
喚
拜
樓
等
，
原
本
就
是

伊
斯
蘭
教
信
仰
的
基
石
之
一
，
皆

代
表
了
伊
斯
蘭
教
的
符
號
因
子
。

經
學
院
、
修
道
所
、
聖
者
墓
，
以

及
《
古
蘭
經
》
經
書
手
抄
本
，
或

是
其
他
衍
生
出
來
的
經
架
、
香

爐
、
拜
毯
等
宗
教
器
物
，
則
是
完

整
地
詮
釋
出
伊
斯
蘭
教
主
導
穆
斯

林
的
宗
教
信
仰
與
生
活
層
面
。

伊
斯
蘭
的
世
俗
藝
術
，
內
容

豐
富
且
工
藝
精
湛
。
絕
大
多
數
是

在
政
教
合
一
的
背
景
之
下
，
因
應

帝
王
、
統
治
者
的
贊
助
與
鼓
舞
，

而
得
以
風
行
並
形
成
派
別
，
處
處

顯
露
出
他
們
的
美
學
品
味
與
賞
玩

樂
趣
。
世
俗
藝
術
中
的
「
書
本
藝

術
」
似
乎
最
為
贊
助
者
所
熱
衷
。

經
典
文
學
作
品
之
一
的
費
爾
多
斯

（F
ird

a
u
s
i

）
的
《
王
書
》
（B

o
o
k
 

o
f K

in
g
s

）
與
內
札
米
（N

iz
a
m

i

）

的
《
五
卷
》
（k

h
a
m

s
a
 
o

f 

N
iz

a
m

i

）
，
幾
乎
成
為
東
伊
斯
蘭

世
界
的
統
治
者
必
定
贊
助
的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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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
，
一
種
類
似
藝
術
贊
助
「
標
準

化
」
的
必
經
過
程
。

上
承
兩
大
文
明
遺
緒
、
各
類
宗

教
，
以
及
阿
拉
伯
地
方
性
多
元

文
化

七
世
紀
伊
斯
蘭
興
起
初
期
，

承
接
並
汲
取
之
前
各
地
的
多
元
傳

統
文
化
，
將
其
融
入
所
開
創
之

伊
斯
蘭
文
明
體
系
，
或
可
稱
為

伊
斯
蘭
的
跨
文
化
兼
容
並
蓄
。

西
方
學
者
在
論
述
此
點
時
，
特

別
指
出
伊
斯
蘭
前
緣
地
帶
的
拜

占
廷
（B

y
z
a
n
t
in

e
 
E

m
p
ir

e

，

三○

六─

一
四
五
三
）
與
波
斯

薩
珊
（S

a
s
s
a
n
id

s

，
二
二
六─

六
五
一
）
兩
大
帝
國
，
以
及
阿
拉

伯
文
化
的
影
響
。
此
外
，
猶
太

教
、
基
督
教
等
亦
對
伊
斯
蘭
教
產

生
作
用
。

此
時
，
拜
占
廷
部
分
的
領

土
涵
蓋
敘
利
亞
、
巴
勒
斯
坦
與

埃
及
，
即
地
中
海
東
岸
地
區
，
主

要
是
基
督
教
文
明
，
餘
為
少
量
猶

太
文
化
，
但
是
卻
也
正
是
伊
斯
蘭

初
期
發
展
的
主
要
地
區
，
兩
者
或

是
相
互
重
疊
，
或
是
首
次
接
觸
，

於
此
源
自
希
臘
、
羅
馬
的
拜
占
廷

藝
術
對
於
伊
斯
蘭
的
影
響
不
言
而

喻
。
在
中
近
東
足
以
抗
衡
拜
占
廷

者
為
地
處
伊
朗
的
薩
珊
王
朝
。
其

宗
教
（
瑣
羅
亞
斯
德
教
，
即
拜
火

教
、
祆
教
、
火
祆
教
）
、
摩
尼
教

的
圖
像
，
以
及
建
築
、
金
屬
器
形

制
，
或
是
狩
獵
與
動
物
圖
案
等
，

強
烈
影
響
伊
斯
蘭
初
期
圖
像
的
展

現
，
至
於
皇
室
禮
儀
、
宗
教
義

理
、
典
章
制
度
等
更
是
援
引
作
為

伊
斯
蘭
體
系
的
範
式
。

伊
斯
蘭
之
前
，
除
了
阿
拉

伯
遊
牧
部
落
文
化
之
外
，
另
有

三
處
可
歸
屬
於
阿
拉
伯
文
化
：

位
於
敘
利
亞
東
部
的
帕
爾
米
拉

（P
a
l
m

y
r
a

）
城
；
賴
赫
米
德

王
朝
（L

a
k

h
m

i
d

s

）
的
王
城

希
拉
（H

ir
a

，
位
於
伊
拉
克
南

部
）
，
以
及
喀
珊
尼
德
王
朝

（G
h
a
s
s
a
n
id

s

，
位
於
敘
利
亞
南

部
）
。
不
過
這
些
小
王
朝
全
都
受

到
拜
占
廷
與
薩
珊
兩
大
文
明
的
影

響
。

融
舊
鑄
新
，
創
建
伊
斯
蘭
式
的

審
美
觀伊

斯
蘭
世
界
與
文
明
建
立
之

始
，
首
先
就
是
以
《
古
蘭
經
》
、

伊
斯
蘭
教
教
義
為
主
的
宗
教
意
識

形
態
主
導
各
個
層
面
，
視
覺
藝
術

亦
為
其
一
。
各
地
的
統
治
者
最
初

還
是
依
舊
運
用
當
地
既
有
的
質

材
、
工
匠
，
甚
至
是
藝
術
因
子
，

不
過
卻
以
伊
斯
蘭
教
為
本
質
，
取

捨
紋
飾
與
圖
案
，
遂
將
當
地
舊
有

的
圖
像
轉
化
為
一
新
式
風
格
。
例

如
伊
斯
蘭
早
期
的
數
個
建
築
行

宮
、
旅
棧
遺
址
（
位
於
今
約
旦
、

敘
利
亞
）
就
是
使
用
既
有
的
陶
土

（
或
是
玻
璃
）
馬
賽
克
材
料
，
而

施
以
幾
何
、
花
卉
、
小
圖
案
等

編
結
交
織
成
類
似
地
毯
風
格
的
圖

案
，
取
代
了
該
地
區
之
前
原
有
的

基
督
教
運
用
馬
賽
克
而
為
的
人
像

圖
像
；
印
度
伊
斯
蘭
最
初
的
情
況

亦
如
是
，
在
直
接
擷
取
原
本
是
印

度
教
廟
宇
的
石
材
柱
樑
之
後
，
轉

而
拼
疊
成
石
製
清
真
寺
，
而
在
形

成
在
地
伊
斯
蘭
建
築
風
格
的
過
程

中
，
必
定
捨
棄
掉
印
度
教
傳
統
的

人
像
與
動
物
宗
教
圖
案
，
此
外
，

再
另
創
紅
色
沙
岩
與
白
色
大
理
石

的
幾
何
嵌
砌
等
，
標
誌
出
新
時
代

的
到
來
。

東
伊
斯
蘭
藝
術
則
是
在
以
泛

波
斯
文
明
為
基
礎
之
下
，
帶
進
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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伊
斯
蘭
宗
教
化
與
生
活
化
的
最
高

指
導
原
則
，
之
後
滲
入
贊
助
者
突

厥
與
蒙
古
統
治
者
的
品
味
。
如
此

的
結
合
造
就
成
伊
斯
蘭
藝
術
中
最

經
典
的
書
本
藝
術
與
建
築
風
格
。

伊
斯
蘭
藝
術
涵
蓋
的
內
容

伊
斯
蘭
藝
術
種
類
眾
多
，
除

了
具
有
服
務
宗
教
的
宗
教
性
文
物

之
外
，
另
亦
有
實
用
與
觀
賞
功
能

的
世
俗
文
物
。
伊
斯
蘭
藝
術
的
主

要
藝
術
（m

a
jo

r 
a
rts

）
者
為
紀
念

性
建
築
、
繪
畫
與
書
法
，
次
要
藝

術
（m

in
o
r
 
a
r
ts

）
以
工
藝
美
術

（
裝
飾
藝
術
）
為
主
。

宗
教
性
建
築
物
以
清
真
寺

最
具
象
徵
性
與
功
能
性
，
不
僅

是
伊
斯
蘭
教
信
仰
者
穆
斯
林
的

宗
教
實
踐
與
社
群
所
在
之
處
，
它

的
外
觀
與
寺
內
亦
是
伊
斯
蘭
教
教

義
的
具
體
呈
現
，
此
外
，
還
有
統

治
者
、
皇
室
宗
親
或
是
宗
教
領
袖

的
陵
墓
（
中
國
伊
斯
蘭
教
經
由

波
斯
文
原
文
音
譯
為
拱
北
、
麻

札
）
、
修
道
所
、
祠
寺
、
學
校

（
即
經
學
院
、
神
學
院
）
；
世
俗

建
築
物
範
疇
更
廣
，
計
有
宮
殿
、

花
園
、
醫
院
、
天
文
台
、
圖
書

館
、
市
集
（
商
場
）
、
公
共
浴
所

（h
a
m

m
a
m

）
、
碉
堡
、
碉
樓
、

官
署
、
驛
館
、
橋
樑
、
城
牆
、
街

道
、
運
河
（
水
道
）
、
府
邸
、
私

人
宅
第
等
；
或
可
小
至
瞭
望
塔
、

亭
閣
台
榭
、
大
門
（
入
口
處
）
的

探
究
，
或
可
大
至
整
個
建
築
與
群

城
市
的
規
劃
。

一
般
而
言
，
學
者
在
審
視
清

真
寺
，
包
括
聚
禮
清
真
寺
（
一

個
地
區
最
大
的
清
真
寺
）
、
星

期
五
清
真
寺
（
主
麻
寺
）
、
一

般
的
清
真
寺
的
基
本
因
素—

可
視
為
「
標
準
化
」
審
視
的
過

程—

為
平
面
圖
、
剖
面
圖
、
進

深
、
面
闊
、
迴
廊
、
穹
窿
（
穹

窿
頂
、
圓
頂
）
、
拱
券
結
構

等
，
藉
以
瞭
解
此
建
築
物
的
建

星象盤　埃及　黃銅鑲嵌銀　約西元十三世紀　高25.5公分 寬17公分 厚3.5公分　大英博物館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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築
形
制
、
風
格
與
工
程
結
構
。

伊
斯
蘭
教
禮
拜
功
課
至
關

重
要
的
聖
龕
（
內
殿
、
凹
壁
、

米
哈
拉
布m

ih
r
a
b

）
、
禮
拜
的

方
向—

朝
向
（q

ib
la

）
指
引
，

以
及
喚
拜
樓
（
邦
克
樓
、
宣
禮

塔
）
和
水
房
，
則
是
缺
一
不
可
。

其
他
建
築
局
部
計
有
建
材
、
大

門
（
入
口
處
、p

o
r
t
a
l

）
、
牆
面

（fa
c
a
d
e

）
、
凹
廊
（iw

a
n

）
、

庭
院
（
天
井
）
、
水
池
，
飾
面
技

術
（
地
板
、
壁
飾
、
磚
飾
的
工

藝)

與
書
法
銘
文
（
例
如
內
容
之

一
可
為
《
古
蘭
經
》
七
二
章
十
八

節
）
、
紋
飾
的
工
匠
技
藝
。
寺
內

的
建
築
傢
具
，
可
以
為
講
壇
、

《
古
蘭
經
》
經
架
、
《
古
蘭
經
》

經
文
掛
飾
、
燈
具
、
香
爐
、
拜

毯
、
擺
飾
等
。
清
真
寺
內
透
過
圓

形
穹
窿
屋
頂
與
牆
面
的
窗
戶
，
可

以
接
收
射
入
的
光
線
，
照
亮
並
凸

顯
挑
高
部
分
的
空
間
，
對
於
禮
拜

宗
教
氛
圍
的
醞
釀
頗
有
助
益
。

書
本
藝
術
是
伊
斯
蘭
視
覺

藝
術
中
最
閃
亮
的
一
顆
明
星
。
手

抄
本
的
價
值
是
由
文
獻
本
身
（
不

同
年
代
、
版
本
與
文
本
）
、
書
家

與
書
法
（
各
式
書
體
）
、
畫
家
與

插
圖
（
各
式
派
別
）
，
以
及
裝
幀

相
關
之
皮
革
裝
訂
封
面
、
文
房
工

具
等
整
合
而
成
。
手
抄
本
本
身
是

《
古
蘭
經
》
、
古
籍
與
繪
本
，
後

兩
者
的
內
容
為
史
冊
、
宗
教
事

蹟
、
文
學
著
作
、
醫
藥
典
籍
、
民

間
與
寓
言
故
事
、
科
學
機
具
、

帝
王
傳
記
、
人
物
肖
像
、
宮
廷
饗

宴
、
歷
史
戰
役
、
鳥
獸
翎
毛
等
。

伊
斯
蘭
藝
術
的
插
圖
，
通

稱
為
縮
小
畫
（
纖
細
畫
、
細
密

畫
）
，
原
本
以
具
像
的
形
式
詮

釋
文
本
的
重
要
情
節
，
或
是
以

幾
何
、
花
卉
圖
案
佐
飾
書
本
頁

面
空
間
，
後
來
另
有
發
展
成
純

粹
的
繪
畫
作
品
。
縮
小
畫
具
有

不
同
文
化
傳
承
、
派
別
、
師
承

與
地
域
性
，
可
區
分
為
泛
阿
拉

伯—

伊
斯
蘭
文
明
體
系
的
阿
拉

伯
繪
畫
（A

r
a
b
ic

 
P
a
in

tin
g

）
、

泛
伊
朗—

伊
斯
蘭
文
明
體
系
，

且
以
伊
朗
與
中
亞
地
區
為
主
的

波
斯
繪
畫
（P

e
r
s
ia

n
 
P
a
in

tin
g

）

與
印
度
莫
臥
爾
王
朝
的
莫
臥
爾

繪
畫
（M

u
g
h
a
l 

P
a
in

t
in

g

）
，

以
及
奧
斯
曼
土
耳
其
王
朝
的
土

耳
其
繪
畫
（O

tto
m

a
n
 
T

u
r
k
is

h
 

P
a
in

tin
g

）
。

伊
斯
蘭
藝
術
的
工
藝
美
術

成
就
璀
璨
耀
眼
，
展
現
極
具
地
區

性
與
民
族
性
的
特
色
。
主
要
器
物

為
陶
瓷
器
、
金
屬
器
、
琺
瑯
器
、

玻
璃
器
，
前
兩
者
量
多
、
脈
絡
清

晰
。
織
品
計
有
刺
繡
、
紡
織
品
、

服
飾
與
織
毯
。
伊
斯
蘭
織
毯
屬
於

東
方
織
毯
（O

rie
n
ta

l 
c
a
rp

e
t

）
的

地
毯
與
壁
毯
體
系
，
可
粗
略
分
為

土
耳
其
地
毯
、
高
加
索
地
毯
、
阿

富
汗
地
毯
、
土
庫
曼
地
毯
和
波
斯

地
毯
。雜

項
則
有
兵
器
、
錢
幣
、
象

牙
雕
刻
、
首
飾
、
漆
器
、
玉
器
、

宗
教
器
物(

例
如
《
古
蘭
經
》
經

架
、
經
櫃)

、
灰
泥
雕
刻
、
木
雕
、

各
類
磚
飾
等
。
此
外
，
伊
斯
蘭
各

個
地
區
另
有
濃
烈
地
域
性
的
民
俗

文
物
（F

o
lk

 
A

r
ts

）
。
伊
斯
蘭
藝

術
中
習
見
的
裝
飾
圖
案
為
幾
何
形

狀
、
蔓
藤
草
紋
飾
（
阿
拉
伯
蔓
藤

草
紋
、
植
物
花
卉
紋
）
以
及
其
他

小
型
裝
飾
圖
案
。
裝
飾
手
法
多
為

無
窮
止
盡
的
複
製
與
重
複
，
或
是

對
稱
，
或
是
滿
佈
紋
飾
，
予
人
繁

複
、
細
膩
，
以
及
纏
繞
不
已
的
印

象
。

伊
斯
蘭
藝
術
所
處
背
景
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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境
之
縱
深
，
並
飽
富
多
樣
的
藝
術

文
物
與
風
格
，
再
加
上
複
雜
的
王

朝
宗
室
輪
替
與
各
民
族
語
言
（
阿

拉
伯
語
、
波
斯
語
、
土
耳
其
語

等
）
，
因
此
顯
得
相
當
繁
複
。

有
關
伊
斯
蘭
藝
術
的
著
作

類
型自

然
地
，
伊
斯
蘭
藝
術
與
文

物
原
本
就
是
整
個
伊
斯
蘭
文
明
體

系
中
的
一
員
，
可
視
為
伊
斯
蘭
審

美
觀
的
實
踐
與
伊
斯
蘭
物
質
文
明

的
成
就
。
而
整
個
伊
斯
蘭
藝
術
體

系
的
建
構
，
基
本
上
就
是
依
附
著

伊
斯
蘭
世
界
與
文
明
的
發
展
脈
絡

而
得
以
建
立
，
最
終
成
為
其
文
明

體
系
之
一
。
據
此
，
伊
斯
蘭
藝
術

學
者
對
於
伊
斯
蘭
藝
術
領
域
的
架

構
與
內
容
劃
分
約
為
以
下
數
種
：

一
、
以
伊
斯
蘭
藝
術
通
史
為

主
。
這
類
伊
斯
蘭
藝
術
導
讀
若
以

時
間
區
分
，
則
以
伊
斯
蘭
崛
起
七

世
紀
中
葉
至
十
三
世
紀
中
葉
為
伊

斯
蘭
藝
術
發
展
的
第
一
個
階
段
，

接
下
來
是
十
三
世
紀
中
葉
至
十
八

世
紀
為
止
，
為
伊
斯
蘭
藝
術
發
展

的
第
二
個
階
段
。
如
前
所
述
，

十
三
世
紀
中
葉
的
分
野
是
因
為
蒙

古
入
侵
當
時
伊
斯
蘭
世
界
的
中
心

巴
格
達
，
隨
即
改
觀
伊
斯
蘭
面

貌
，
加
深
了
東
伊
斯
蘭
（Is

la
m

ic
 

E
a
s
t

）
與
西
伊
斯
蘭
（I

s
la

m
ic

 

W
e
s
t

）
兩
大
區
塊
的
明
顯
區
隔

（
此
處
可
以
以
巴
格
達
為
分
界

點
）
。此

外
，
在
伊
斯
蘭
文
明
發
展

過
程
中
最
早
期
的
穆
斯
林
世
界
，

通
常
稱
之
為
「
伊
斯
蘭
早
期
」
或

是
「
伊
斯
蘭
藝
術
的
形
成
」
（
如

G
r
a
b
a
r
, 
O
le

g
. T

h
e
 
F
o
rm

a
tio

n
 
o
f 

Isla
m

ic
 

A
rt

, 
Y

a
le

 
U

n
iv

e
r
s
ity

, 
1
9
8
3
.

）
，
時
間

段
為
穆
聖
（
六
三
二
）
至
十
一

世
紀
初
葉
的
中
亞
薩
曼
王
朝
。

此
外
，
十
一
世
紀
至
十
三
世
紀

中
葉
亦
可
稱
為
中
世
紀
早
期
的

伊
斯
蘭
（T

h
e
 
e
a
r
ly

 
m

e
d
ie

v
a
l 

p
e
r
io

d

）
，
十
三
世
紀
中
葉
至

十
五
世
紀
為
中
世
紀
晚
期
的

伊
斯
蘭
（T

h
e
 
la

t
e
 
m

e
d
ie

v
a
l 

p
e
r
io

d

）
，
十
六
世
紀
至
十
八

世
紀
為
伊
斯
蘭
晚
期
（T

h
e
 
la

te
 

Is
la

m
ic

 p
e
rio

d

）
。

上
述
的
伊
斯
蘭
藝
術
發
展

的
各
個
時
間
段
的
地
域
，
可
以
切

割
為
「
伊
斯
蘭
中
土
」
（C

e
n
tr

a
l 

I
s
la

m
ic

 
L

a
n
d
s

，
指
環
地
中
海

東
岸
的
埃
及
、
巴
勒
斯
坦
、
敘

利
亞
、
伊
拉
克
與
小
亞
細
亞
）

和
「
伊
斯
蘭
東
土
」
（E

a
s
t
e
r
n
 

I
s
la

m
ic

 
L

a
n
d
s

，
伊
拉
克
兩
河

流
域
以
東
地
區
）
，
以
及
「
伊

斯
蘭
西
土
」
（W

e
s
te

r
n
 
Is

la
m

ic
 

L
a
n
d
s

，
除
去
埃
及
的
非
洲
與
伊

比
利
半
島
）
。
每
個
地
域
處
在
不

同
時
段
都
歷
經
不
同
王
朝
，
而
它

們
的
藝
術
成
就
成
為
伊
斯
蘭
藝
術

的
文
化
遺
跡
。
（
如Is

la
m

ic
 
A

r
t 

a
n
d
 

a
rc

h
ite

c
tu

re
 
6
5
0
-1

2
5
0
, 
Y

a
le

 
U

n
iv

e
rs

ity
 

P
re

s
s
, 1

9
8
7
. T

h
e
 a

rt a
n
d
 A

rc
h
ite

c
tu

re
 o

f 

Isla
m

 1
2
5
0
-1

8
0
0
, Y

a
le

 U
n
iv

e
rs

ity
 P

re
s
s
, 

1
9
9
6
.)

二

、

以

「

伊

斯

蘭

」

（I
s
la

m

）
藝
術
的
概
念
為
主
，

次
則
細
分
為
金
屬
器
或
是
陶
瓷
器

等
，
例
如
「
伊
斯
蘭
金
屬
器
」

（
如W

a
r
d
, 

R
a
c
h
e
l. Is

la
m

ic
 
M

e
ta

lw
o
rk

, 

T
h
a
m

e
s
 
a
n
d
 
H

u
d
s
o
n
, 

1
9
9
3
.

）

；
此

外
，
另
又
特
別
說
明
是
屬
於
哪
一

個
典
藏
處
所(

博
物
館
或
是
藝
術

基
金
會)

，
頗
似
博
物
館
的
典
藏

目
錄
，
例
如
「
大
都
會
博
物
館
的

伊
斯
蘭
珠
寶
」
（
如J

e
n
k
in

s
, 

M
a
r
ily

n
 

&
 
K

e
e
n
e
, 

M
a
n
u
e
l. Is

la
m

ic
 
J
e
w

e
lr

y
 
in

 

th
e
 
M

e
tro

p
o
lita

n
 
M

u
se

u
m

 
o
f 

A
rt

, 
M

M
A

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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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9
8
2
.

）
。

三
、
以
帝
國
／
王
朝
／
文

化
區
塊
的
名
稱
為
主
。
例
如
埃
及

「
馬
木
路
克
王
朝
藝
術
」
（
如A

til, 

E
s
in

. R
e
n
a
is

s
a
n
c
e
 
o
f 

Is
la

m
 
A

rt 
o
f 

T
h
e
 

M
a
m

lu
k
s
, 
S
m

ith
s
o
n
ia

n
 
In

s
titu

tio
n
 
P
re

s
s
,  

1
9
8
1
.

）
。

四
、
以
帝
王
為
標
題
的
藝

術
。
例
如
印
度
莫
臥
爾
王
朝
阿
克

巴
爾
大
帝
所
收
藏
的
藝
術
之
「
阿

克
巴
爾
的
口
袋
書—

安
瓦
利
的

詩
歌
」
（
如S

c
h
im

m
e
l, 

A
n
n
e
m

a
r
ie

 
&

 

W
e
lc

h
,  S

tu
a
rt. A

n
v
a
ri’s D

iv
a
n
: A

 P
o
c
k
e
t 

B
o
o
k
 fo

r A
k
b
a
r
, M

M
A

, 1
9
8
3

）
。

五
、
就
藝
術
本
身
的
質
材

劃
分
，
可
單
獨
區
分
為
一
個
藝
術

系
統
，
但
多
半
結
合
朝
代
。
例
如

「
土
耳
其—

從
塞
爾
柱
至
奧
斯
曼

帝
國
」
（
如S

tie
r
lin

, 
H

e
n
r
i. T

u
r
k
e
y
-

F
r
o
m

 
th

e
 
S
e
lc

u
k
s
 
to

 
th

e
 
O

tto
m

a
n
s
, 

T
a
s
c
h
e
n
’s W

o
r
ld

 
A

r
c
h
ite

c
tu

r
e
, 
T

a
s
c
h
e
n
, 

1
9
9
8
.

）
即
是
有
關
於
建
築
。
「
波

斯
繪
畫
」
則
是
有
關
於
伊
斯
蘭
著

名
的
纖
細
畫
。
（C

a
n
b
y
, 

R
. 

S
h
e
ila

. 

P
e
rs

ia
n
 
P
a
in

tin
g
, 

T
h
a
m

e
s
 
a
n
d
 
H

u
d
s
o
n
, 

1
9
9
3
.

）
。

六
、
歷
久
不
衰
的
作
品
本

身
幾
乎
成
為
每
一
個
統
治
者
必
定

贊
助
的
主
題
，
其
中
最
常
見
者

為
《
王
書
》
（F

ir
d
a
u
s
i’

s
 
B
o
o
k
 

o
f
 
K

in
g
s

）
與
內
札
米
的
《
五

卷
》
（k

h
a
m

s
a
 o

f 
N

iz
a
m

i

）
，

例
如
「
內
札
米
五
卷
的
纖
細
畫
」

（
如N

iz
a
m

i 
K

h
a
m

sa
 
M

in
ia

tu
re

s
,Б

А
Ь

I, 

1
9
8
3
.

）
。

七
、
論
述
各
類
藝
術
之
中

所
包
含
的
伊
斯
蘭
藝
術
。
例
如

「
中
日
回
文
法
書
例
」(

如S
h
e
n
, 

F
u
. 

L
o
w

r
y
, 

G
le

n
n
 
D

. 
a
n
d
 
Y

u
n
e
m

u
r
a
, 

A
n
n
. 

F
r
o
m

 
C
o
n
c
e
p
t 

to
 
C
o
n
te

x
t-A

p
p
r
o
a
c
h
e
s 

A
s
ia

n
 
a
n
d
 
Is

la
m

ic
 
C
a
llig

r
a
p
h
y

, 
F
r
e
e
r 

G
a
lle

ry
 o

f A
rt, 1

9
8
6
.)

。

八
、
伊
斯
蘭
藝
術
組
成
的
紋

飾
與
圖
案
等
，
例
如 

「
伊
斯
蘭

藝
術
與
建
築
之
幾
何
設
計
系
統
」

（
如E

l-S
a
id

, 
Is

s
a
m

. Is
la

m
ic

 
A

r
t 

a
n
d
 

A
rc

h
ite

c
tu

re
-T

h
e
 
S
y
s
te

m
 
o
f 

G
e
o
m

e
tric

 

D
e
sig

n
, U

K
, 1

9
9
3
.

）
。

九
、
為
文
化
史
、
東
西
交

流
史
之
部
分
。
例
如
「
兩
個
世
界

之
交
匯—

十
字
軍
和
地
中
海
的
語

境
」
（
如T

h
e
 
M

e
e
tin

g
 
o
f 

T
w

o
 
W

o
rld

s: 

T
h
e
 
C
r
u
s
a
d
e
s
 
a
n
d
 
th

e
 
M

e
d
ite

r
r
a
n
e
a
n
 

C
o
n
te

x
t
, 

T
h
e
 
U

n
iv

e
r
s
ity

 
o
f 

M
ic

h
ig

a
n
 

M
u
s
e
u
m

 o
f A

rt, 1
9
8
1
.

）
。

十
、
歐
美
各
大
博
物
館
或

是
私
人
收
藏
之
典
藏
目
錄
中
所
載

之
伊
斯
蘭
藝
術
，
或
是
伊
斯
蘭
藝

術
相
關
展
覽
的
展
覽
目
錄
。
例
如

「
洛
杉
磯
郡
藝
術
博
物
館
精
品
」

（
如M

a
ste

rp
ie

c
e
s 

fro
m

 
th

e
 
L
o
s 

A
n
g
e
le

s 

C
o
u
n
ty

 
M

u
s
e
u
m

 
o
f
 
A

r
t 

C
o
lle

c
tio

n
, 

1
9
8
8
.

）
所
記
述
的
伊
斯
蘭
文
物
。

伊
斯
蘭
藝
術
是
伊
斯
蘭
的
物

質
文
明
與
高
雅
美
學
的
呈
現
，
由

於
歷
經
不
同
發
展
階
段
，
因
此
無

法
給
予
單
一
的
定
義
與
詮
釋
，
它

的
複
雜
性
與
多
元
面
貌
，
交
織
成

人
類
彌
足
珍
貴
的
財
富
，
值
得
進

一
步
探
究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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